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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
质，截至 2011 年 11 月 7 日止，已有一亿零五百
四十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
共党、团、队。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保命。

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
在互联网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受
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获各国政府、组织给予的褒奖、支
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达 3224 项。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各民
族中弘扬，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
    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这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 

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功法，以
“真、善、忍”法理为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
可以使学炼者身心健康，道德提升。法轮功自 1992 年 5
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短短几年传遍中华大地，
上亿人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法轮功曾在中国获得
多项褒奖，深受人们喜爱，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迄
今，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

某省级市国保大队队长南华（化名），受中共

谎言欺骗，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很多

伤天害理的事。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找到他，告诉

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

功，使他逐渐明白了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中共邪

恶。后来他还同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做出了

明智的选择。 

近几年来，南华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多次保

护法轮功学员，公安局或派出所绑架法轮功学员，

他都机智地予以释放；直接恶告到他那里的，他都

压下不予理会，并转告法轮功学员要注意安全。 

一次，当地警察绑架了一位邻区的法轮功学

员，南华要放人，副队长说不能放，后在南华坚持

下，把这位法轮功学员放了。在南华的带动下，当

地国保大队、公安局很多警察也能善待法轮功学

员，不再行恶。 

前不久，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被不明真相

的人恶告，五、六个警察让这位法轮功学员上了警

车，开到半路上，警察就叫这位法轮功学员下车回

家了。那些至今还在迫害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恶人、恶警，为什么不效仿南华的做法，给自己留

一条退路？在天灭中共之时，顺天意而为， 

做出明智、正确的选择。 

一个国保大队长的正确选择 
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轮功违法了，其实，按现行

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可见，法

轮功学员不论是对“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或讲法

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法无明文不为

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

规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 教”。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教”，是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的，

而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 X 教》的评论员文

章。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评论不是法律，更不能据此定罪。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

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 

综上所述，中共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追究。◇ 



恶警张英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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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县国保大队长张英铎一年来的犯罪事实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

龙江报道）黑龙江省依兰县公安局

国保大队大队长张英铎，男 ，四

十多岁，此人自二零一零年春上任

以来，把精力全用在迫害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的好人身上，经常亲

自动手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谩骂、

毒打、敲诈钱财。  

在他的指使参与下，一年多的

时间里共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关押、勒索，三人被非法

劳教，多人遭骚扰、恐吓，令许多

家庭饱受苦难。张英铎还发疯般叫

嚣“要把法轮功全整死”，其凶

残、邪恶的本性可见一斑。  

下面就将张英铎一年来的犯

罪事实公布如下：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份案例 

△二零一零年四月，法轮功学

员李桂月被依兰县道台桥镇派出

所恶警王旭东等人毒打并绑架，国

保大队队长张英铎进行非法审讯。

后来李桂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勒

索人民币一千元。  

△二零一零年五月，依兰县三

道岗镇中学女教师左先凤被绑架

后，张英铎带领国保大队副队长宋

宇哲和三道岗镇派出所的郗景武

到左先凤家中及其学校办公室非

法搜查、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等个

人物品。为了达到迫害左先凤的目

的，张英铎、宋宇哲罗织罪名，

后伙同公安局副局长李柏河、法制

科毕可多、张建平等人将左先凤非

法劳教一年半。在哈尔滨前进劳教

所，左先凤遭受了电击、毒打、虐

待等残酷的折磨，面对这一切，张

英铎等人罪责难逃。  

△二零一零年六月，依兰县五国

城派出 所刘兴涛等 多名恶警在大

街上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费淑芹，费

淑芹被非法关押五天，依兰县粮食

局被勒索一千元，家人被勒索“保金”
两千元。张英铎及国保大队警察参

与其中，幕后操作、指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张英铎

指使江湾镇派出所恶警李文学等 

人 劫 持 扣

押了一辆面

包车，并将车

上史荣先、段

淑妍、董庆兰

三名老年妇

女掐住脖子，

勒紧手铐，暴

力绑架到国

保 

大队。在对这

三位老人非法审讯时，张英铎竟赤膊

上阵亲自动手打她们的耳光。为达到

加重迫害的目的，张英铎还带人到法

轮功学员的家中非法搜查，逼迫她们

说出面包车车主等其他人，逼迫写三

书，威胁、恐吓她们及其家属，要把

人送劳教所。张英铎还给史荣先编造

虚假的材料报到哈尔滨审批，要预谋

劳教她， 后没有得逞。但这三名妇

女还是被张英铎非法拘留十五日，每

人被勒索人民币三千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在依兰县

中共政法委书记杨旭、“六一零”主

任徐海波、公安局局长王庆丰和副局

长李柏河的策划部署下，国保大队张

英铎、宋宇哲等人亲自参与和指挥县

内街道社区、各单位以及各乡镇派出

所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恐吓、骚扰

和非法搜查，抢走、烧毁法轮功书籍、

物品，以抓捕、关押、送洗脑班相威

胁，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写不炼功的

“保证书”。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法轮

功学员陈志文在饭店吃饭时被依兰

县五国城派出所徐富、刘兴涛等恶警

绑架，张英铎等人逼迫他写保证书放

弃信仰法轮功，强迫他做伪证陷害他

人，并将其非法拘留十五日，又勒索

家属两万多元钱。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法轮

功学员王云峰和吕慧林在道台桥镇

保安村卖“福”字时，被道台桥派出

所所长王旭东指使三名协警殴打、绑

架，并将二人非法关押。张英铎又带

人对这两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搜

查，吕慧林被非法拘留十三天。王云

峰被张英铎伙同王旭东等人制造伪

证，非法劳教一年。在依兰县拘留半

个月后，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送往绥化劳教所，因查出血压高达二

百多，身体呈严重病态，劳教所拒收。

返回依兰后，张英铎既不通知家属也

不给予治疗，而是继续非法关押。后

经家属的再三请求，才在被勒索了一

千元钱后将王云峰接回救治。后来，

王云峰的亲属向上级司法部门控告

了张英铎制造伪证的违法行为，张英

铎等人迫于压力，又去王云峰家让其

签字，欲补办伪造材料的手续。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上

午，依兰县达连河镇气化厂职工家属

杨秀珍被气化厂公安处绑架到依兰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张英铎、宋宇哲

等人将杨秀珍非法行政拘留十日。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下午，依

兰县法轮功学员王云峰正在地里干

农活，张英铎带领五六个警察再次将

其强行抓走。借口是重新给王云峰检

查身体状况，其真实目的是将王云峰

再次送入劳教所迫害。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中

午，国保大队队长张英铎伙同达连河

镇中煤龙化气化厂公安处恶警共五

人，突然闯到气化厂职工王志革和于

丽莎家非法抄家搜查，当时王志革下

夜班后正在家睡觉。恶警们抢走王志

革的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

物品，并把王志革绑架到依兰县看守

所再次非法关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

二日，张英铎等人又伙同哈尔滨劳教

局将王志革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张英铎

带领多名警察到达连河镇法轮功学

员邱宇芹家非法搜查，抢走法轮功书

籍、资料等 

多私许人物 

品，并欲强 

行绑架邱宇 

芹，现在邱 

宇芹被迫害 

的流离失所。 

△二零 

一一年十月 

二十日， 

（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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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二版）依兰县法轮功学员费

淑芹、周岩、马慧、李洪超去看望

一位身体有病的朋友，这本是人之

常情，然而张英铎却带领一帮警察

毫无理由的将这四名法轮功学员绑

架到公安局，并同时抢走多本法轮

功书籍，后在家人的多方营救下，

每人被勒索五百元钱后才被释放。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

午，张英铎带领多名警察将法轮功

学员丁学平、李慧慧等五人绑架到

公安局，并同时对他们非法抄家搜

查，抢走法轮功书籍、资料、mp3、

mp5 和电脑、现金等许多私人物品。

当晚，张英铎等警察又对这些被绑

架的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连十几

岁的小女孩都受到了野蛮毒打。在

整个绑架迫害过程中，张英铎亲自

布置、亲自蹲坑监视，亲自指挥并

动手参与绑架、刑讯逼供，为迫害

好人可谓不遗余力。而且为了掩盖

他们见不得人的恶行，张英铎等人

还谎称是黑社会，当被质问为何迫

害好人时，又无赖的称自己就是坏

人，就是干坏事的，不怕遭报应。 

编造材料 加重迫害  

张英铎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经

常说：我与你们无冤无仇。我也是

迫于命令没有办法。事实真是如此

吗？其实每次迫害，他都是主动参

与、亲自指挥、亲手毒打，甚至不

惜谎报法轮功学员的身体状况，编

造虚假的材料、制造伪证，想方设

法就是要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

劳教。  

△法轮功学员史荣先被绑架

后，张英铎将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她

未经体检直接填写成健康；并在抄

家绑架都没有找到任何材料的情况

下，把村民家中以前收到的法轮功

真相材料三十多份凑来，为了将史

荣先劳教。  

△法轮功学员王云峰已被折磨

得高血压且发着高烧，张英铎将他

填写成健康，连同制造的伪证一起，

报非法劳教。  

抓人抄家没有手续，勒索钱财

不开收据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 

就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未出

示《搜查证》就对法轮功学员的身

体、车辆、住所等随便搜、随便看。

此类行为按照《刑法》第 245 条的

规定，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和非

法搜查罪。  

（四）张英铎等人抢走法轮功

学员的车辆、电脑、书籍等个人物

品，此类行为按照《刑法》第 263

条的规定，构成了抢劫罪。  

（五）张英铎一伙强行劫持拘

留法轮功学员，并向家属勒索“伙

食费”、“保证金”等。此类行为

按照《刑法》第 239 条的规定，构

成了绑架罪。  

（六）法轮功学员就因为信仰

“真善忍”而被关押，张英铎一伙

拘禁学员的行为按照《刑法》第 238

条的规定，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七）为了获取臆想的假材料、

假证据，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

仰，为了制造假证陷害他人，张英

铎一伙对法轮功学员采用了威胁、

恐吓、殴打等手段逼取口供，强迫

法轮功学员承认、签字。此类行为

按照《刑法》第 247 条的规定，构

成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  

（八）法轮功学员仅仅是因为

实践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就遭到人

身伤害，造成肉体痛苦。张英铎一

伙的行为按照《刑法》第 234 条的

规定，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九）张英铎等人以拘留、劳

教等手段相威胁，向法轮功学员或

其家人勒索钱财，此类行为按照《刑

法》第 274 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

勒索罪。  

（十）通过与法轮功学员的接

触，张英铎等警察完全知道他们都

是一群善良的好人，也非常清楚法

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一部法律，

但却为了升官发财，为了眼前的利

益，仍积极执行邪恶的命令和指使，

对中共发起的这场毁灭人类道德的

罪恶行径推波助澜，此类行为按照

《刑法》第 399 条的规定，构成了

徇私枉法罪。  

法轮功学员也是 （转第四版）

在对法轮功学员绑架的过程中，

张英铎等人始终没有出示任何有效

的身份证明和法律手续，抄家搜查时

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查扣车辆和物品

也没有出具扣押清单，就更谈不上当

事人签字认可了。绑架法轮功学员

后，为了勒索钱财，张英铎等人往往

以劳教相威胁，逼得家属只得请客、

送礼、四处托人。  

张英铎等人暗中索取了多少钱

财暂无法统计，仅从明面上公开勒索

的罚款就有四万多元，而且这些钱也

没有给开任何收据。也就是说，在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没有履行任

何法律手续、没有履行法定的法律程

序，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一切

都是在违法犯罪。  

触犯国家刑律 构成犯罪  

事实上中国《宪法》已明文规定

公民有信仰的权利和自由，也有言

论、出版等自由。修炼法轮功是纯粹

的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而法

轮功学员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的

言论和制作、散发法轮功资料的行为

也理应受到《宪法》的保护。  

也就是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

传播法轮功，拥有无论多少法轮功书

籍、资料都是完全合法的。张英铎等

人以此作为证据给法轮功学员定罪，

迫害修心向善的好人才是真正在违

法犯罪。他们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国

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

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触犯国家刑律，

构成了犯罪。具体如下：  

（一）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权。王庆丰、

李柏河和张英铎一伙用侵犯人身权

的方法来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

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此类行为按

照《刑法》第 251 条的规定，构成了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二）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轮

功是合法的，给法轮功学员扣上虚构

的罪名或对他们嘲笑、辱骂，损害他

们的名誉、人格。张英铎等人的行为

按照《刑法》第 246 条的规定，构成

了诽谤罪和侮辱罪。  

（三）张英铎一伙没有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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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三版）中国的公民，也受中国

现行的法律保护。法律惩罚那些触犯

法律的人，同时也制约和管束执法者

要依法办事。且不说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即使他们有什

么错误，执法者也没有权力对他们殴

打、辱骂。张英铎等人身为警察不但

已触犯《宪法》和《刑法》，还同时

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

（四）：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

犯。（五）：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

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

住所或者场所。（七）：殴打他人或

者唆使他人打人。（八）：违法实施

处罚或者收取费用等条款所列行为。  

综上所述，张英铎及其同伙以执

行命令为借口，采用特务手段，泯灭

良知，践踏法律，迫害善良，成为中

共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御用工具，已

犯下累累重罪。当真正惩罚来临时，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执行明显

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他们这些直

接迫害过法轮功的人又随时都会成

为各级上司“合法”的替罪羊，到头

来成为 大的受害者，这才是真正的

悲哀！  

张英铎已被收入“恶人榜” 

在此正告张英铎：你的名字和你

所有的恶行已被记录到明慧网“恶

人榜”，你的恶人编号是 52081。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追查迫害法轮

功国际组织”已于二零一零年十月

二十五日公布了“追查迫害法轮功

学员左先凤的责任人的通告”，对你

及你的同伙立案追查。我们也会将以

上你的全部犯罪事实，提交给更多的

国际组织，作为将来审判你的依据。

同时，还要将你执法犯法、违法办案，

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罪行向各级司

法机关进行控告。你不是一再扬言不

怕遭报应吗？然而善恶有报是永恒

的天理，原依兰县政保科科长韩云

杰、国保大队恶警刘丹阳因参与迫害

法轮功早已遭到恶报，正值壮年就恶

疾缠身而死；原团山子派出所恶警魏

占全在带领妻侄抢劫法轮功学员

车辆的过程中，因翻车致使他的妻

侄当场死亡，魏占全本人赔偿死者

三十多万元。这三人的恶行给自己

和家人造成了永远的痛苦和遗憾！

如果你不能引以为戒，仍然不知悔

改，死心塌地的采用跟踪、蹲坑、

监听等特务手段继续作恶，等待你

的一定是天理与法律的严惩。  

我们真心希望包括张英铎在

内的所有参与迫害的警察，不要步

韩云杰、刘丹阳和魏占全的后尘。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请三思而

后行。江泽民已在全世界被起诉，

并被多国法庭传讯和通缉，他现在

都后悔迫害法轮功了，对法轮功的

迫害正在走向彻底的失败。希望你

们也能审时度势尽快清醒，不要再

被利用了，立即悬崖勒马，赎回自

己的未来吧！  

张英铎：57237676（办） 

57227901（宅）15045461234 

张英铎妻：13945111118  

历史是一面镜子，时时取来照

照，可以得到许多的启迪，成为人

们做出重大抉择的宝贵借鉴。文革

已成历史，作为镜子，文革予人以

太多的教训，而其中文革迫害狂的

下场更是深具现实意义。现在权且

列举数例如下：  
1、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

期间追随中共当局，以执行公务的

名义，肆意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

错案，如吴晗（历史学家）和孙维

世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他在北京市

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

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

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  
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一月二

十七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

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

查。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

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

盘皆输后的原形。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

十分脆弱。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

“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

苍白，一言不发。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刘

传新自杀了。  

2、北京公安局干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北京市公安局

更换领导。遂根据《关于在公安部和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

队的通知》，将北京公安局在“军管

会”时期留下的手上沾满鲜血的七百

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

公安局。这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被

送往各自的部队以后，部队毫不留情

地对他们进行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

枪决地点在偏僻的云南，对死者的家

属宣布：因公殉职。  

3、北京公检法系统的看守员或审讯员

与追查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同一

时间，北京当局又在公检法系统抓了

十七个典型，都是因迫害而手上沾满

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

审讯并秘密枪决，中共高级官员赴刑

场亲自监场。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

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

家法制裁”。 北京公安系统对被清理

的这些人的家属宣布：因公殉职。 

善劝迫害法轮功的人 

以上所举事例实在不过是沧海一

粟，但也能给那些当今迫害法轮功的

人们，敲响声声警钟。  
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如果你觉得

迫害并无报应可言，如果你觉得迫害

法轮功可以换取政治资本与金钱美

女，请你思量一下刘传新的下场；  
如果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为国

家执行公务履行职责，请思量一下那

些被秘密处决的七百九十三名公安干

部和十七名公检法执法人员；  
如果你觉得迫害法轮功可以使你

耀武扬威高人一等，就请思量一下文

革红卫兵头目们的漫长的刑期。  
中共凶残暴虐、贪污腐败，早已

天怒人怨。 “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中共邪党现在就象一列开往万丈深渊

的死亡列车，那些还在执行着迫害法

轮功的所谓任务的人，留给你们的机

会已经不多了，请赶快跳下死亡列车，

迅速作出明智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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